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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保障广大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保证辖区居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动居民群众关心、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结合本社区实际,制定社区民主听证会制度。
一、社区民主听证会的基本原则
凡是社区重大事宜和涉及社区居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决策前应当举行民主听证会。社区要结合民主听证会征求到的意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实行社区自我管理。实行民主听证会制度应坚持发扬民主和有效集中相结合、依法依章和群众满意相结合。
二、社区民主听证会的主要内容
1.社区内可能对居民群众有影响的重大工程项目或受有关部门委托需征求群众意见的事项；
2.公益事业经费筹集，社区救济、救助等社会保障方案需要征求群众意见的；
3.社区自治章程、居民公约的制订和修改；
4.居民关注的市容市貌、环境整治、绿化养护等各类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办法及措施；社区管理费的收取；
5.其他涉及社区居民利益需要听证的事项。
三、社区民主听证会的参加对象
社区民主听证会的参加对象应当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会议人数根据社区规模确定，一般在25名以内。社区党员、社区居民代表、社区居民小组长、一般居民应当派代表参加听证会。其他相关利益关系人或单位参加社区民主听证会。
四、会议议程
1.主持人介绍到会人员、宣布听证会议程；
2.听取有关听证项目的情况介绍；
3.会议代表发表意见和建议；
4.听证项目的责任单位或部门解答有关问题，必要时应准备书面材料，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
5.听证会主持人进行小结。
五、结果反馈。听证后的有关结果，社区居委会应当在居务栏内进行公布，接受社区居民的监督。

